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做好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受理工作的通知

发改办财金〔2006〕774号
为做好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受理工作，根据《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程序

依据《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含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均可按以下程序到相应的备案管理部门申请备案。

（一）创业投资企业向备案管理部门提交《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书》（格式见附件一），并填写相关登记表格（格式见附表一至五）：

1、《创业投资企业基本情况表》；

2、《创业投资企业或其管理顾问机构高管人员情况表》；

3、《创业投资企业资本资产分布情况表》；

4、《创业投资企业从事创业投资情况表》；

5、《创业投资企业投资退出情况表》。

（二）备案管理部门在收到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文件后，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审查备案申请文件是否齐全，并签发《备案申请受理通知》（格式见附件二）或《备案申请不予受理通知》（格式见附件三）。

（三）备案管理部门在签发《备案申请受理通知》后，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备案条件，并向其签发《已予备案通知》（格式见附件四）或《不予备案通知》（格式见附件五）。

为方便创业投资企业申请备案，各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应当在机关网站开辟“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管理专栏”，并加载本《通知》及有关文本、登记表格以及备案管理部门联系方式（含两位经办人姓名、电话与电子邮件），以便申请备案企业查询和下载。各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应在5月10日以前，将联系方式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以便及时加载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

二、关于受理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的职责划分

依据《办法》第八条规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受理备案申请。在省级及以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由所在地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其中，在副省级城市所辖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由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受理备案申请。

依据《办法》第二十八条中的“省级（含副省级城市）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向国务院管理部门报告所辖地区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情况”规定，省级备案管理部门在对经审查符合备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签发《已予备案通知》的同时，应将《已予备案通知》连同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文件及相关表格的电子文本抄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三、关于省级备案管理部门授予地市级机关对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进行初审问题

在地市级及以下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的创业投资企业，可以由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授权的地市级管理机关接收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申请文件并进行初审后，再将备案申请文件转报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由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按程序审查有关备案申请文件，并决定是否受理和予以备案。对省级备案管理部门经审查符合备案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应在向其发出《已予备案通知》的同时，将《已予备案通知》告知地市级管理机关。

被授权的地市级管理机关接收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文件并进行初审，到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决定是否受理备案申请的时限，应当遵守《办法》第十一条关于在5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受理的规定。

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备案管理部门是否授权地市级管理机关协助初审创业投资企业备案申请文件，由省级备案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确定。

四、关于《办法》实施前已设立创业投资企业的备案问题

对今年3月1日《办法》实施以前设立的创业投资企业，若其有申请备案意愿但经营范围、资本金规模和合格的高管人员数量尚不完全符合《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各项条件，备案管理部门应指导其按照《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各项条件进行规范，待符合条件后才能受理其备案申请。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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